
嵌入式软件是指以应用为中心，编制并固化在硬件中的

一类专门软件，它同硬件产品共同构成使用功能完整的产品。

嵌入式软件产品销售收入是指嵌入式软件随同硬件产品一起

销售所应取得的收入。

据互联网数据中心（陨阅悦）统计，目前世界范围内嵌入式

软件产品产生的工业年产值已超过了 员万亿美元。圆园园缘年，

我国嵌入式软件产业规模达到 员 园远员援源亿元，占我国软件产

值的 猿员援员豫，同比增长 源员援猿豫，增长速度高于同期全球嵌入式

软件市场的平均增速。另据赛迪顾问预测，圆园园远 耀 圆园员园年，我

国嵌入式软件产业规模仍将保持快速增长态势，年均复合增

长率将达到圆缘援愿豫，到 圆园员园年将达到 猿 猿猿怨援远亿元的规模。

为了鼓励嵌入式软件产品等高新技术产品的发展，国务

院曾出台《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若干政

策》（以下简称“员愿号文”）,给予软件产品 员苑豫的增值税退税优

惠政策。然而，许多企业通过比例核算虚增嵌入式软件销售收

入，人为地减少应交纳的增值税，从而造成了大规模的逃税现

象。为了防堵税收漏洞，国家税务总局于 2005年年底发出通

知，决定取消计算机等制造型产品嵌入式软件享受退税的优

惠政策，这样新政策客观上导致了嵌入式软件企业承受的税

率（员苑豫）与之前（猿豫）相比增加了约 缘 倍。目前，从总体上来

说，我国嵌入式软件产业虽然规模庞大，但产业结构不合理，

产业链布局不完善，研发投入不足，创新能力不强，仍需国家

政策扶持。因此，嵌入式软件政策如何制定才更合理，值得认

真研究。同时，对嵌入式软件产品销售收入的核算方法也需认

真研究，本文专就此问题进行探讨。

一、以往的核算方法

在相当一段期间里，我国企业大多采用比例估算法核算

嵌入式软件产品的销售收入。目前，有些企业对此方法进行了

改进，有些企业仍在采用这种核算方法。

员援 方法简介。比例估算法就是按照产品的类别，以一定

的百分率，估算出嵌入式软件的销售额，即：单个产品中嵌入

式软件销售收入越某产品总体销售收入伊嵌入式软件所占比

例。例如 X公司，圆园园猿年生产“数字化仪”员 远园园台，其销售收

入为 员圆 缘园园万元，其中嵌入式软件所占比例为 园援圆园，则嵌入

式软件销售收入应为 圆 缘园园万元（员圆 缘园园伊园援圆园）。

圆援 方法评价。

（员）优点。首先，该方法计算过程相对简单；其次，计算系

数相对细化，不同产品对应有不同的参数。

（圆）缺点。比例估算法容易使企业通过嵌入式软件比例虚

增软件销售收入，从而减少应交纳的增值税，给国家税收带来

损失。这主要表现在：淤税收政策笼统。员愿号文的出发点是鼓

励国内高科技企业自主创新，但嵌入式软件产品的技术含量

高低如何衡量却是难题。于计算系数模糊。由于一个嵌入式软

件或成套嵌入式软件一般都固化在硬件中，难以区分出来单

独统计，使得比例估算法中计算系数的确定采用先人为估计

再统一规定的做法，难以准确地反映嵌入式软件在整个产品

中的真正比重，因为对不同行业、不同产品、不同企业来说，这

个估算的加权比例应该是不同的，根本不存在一个平衡的、通

行的数值。盂合同欺诈与违法偷税。企业只要生产了嵌入了软

件的硬件产品就可以按比例折算软件收入，从而享受增值税

优惠和出口退税政策，这在实施中必然会产生企业通过价格

策略避税和合同欺诈偷税的问题。

二、改进的核算方法

对比例估算法的改进有两种方法，即倒扣法 A和倒扣法

B，现分述如下：

员援 倒扣法 A。其计算公式为：单个产品中嵌入式软件销

售收入越某产品平均出厂价原某产品平均硬件制造成本伊系数

员援员。其中，产品出厂价和硬件制造成本数据可以从各企业财

务收入和生产成本明细账中查取，制造成本包括原料成本、物

料成本、直接工资、奖金和折旧等费用；系数 员援员表示硬件制

造成本的增值率系数设定为 员园豫。

（1）优点。它是建立在企业财务收入和生产成本明细账的

基础上采集计算数据的，核算结果真实可靠；它将嵌入式软件

产品的硬件制造成本的增值率系数统一设定为 员园豫，核算方

法简捷明了；它从硬件制造成本角度迂回地计算嵌入式软件

销售收入，绕开了直接核算软件销售收入的难点。

（2）缺点。该方法把所有嵌入式软件产品的硬件制造成本

增值率系数统一设定为 员园豫，这不符合现实情况，如何合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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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嵌入式软件已经成为我国软件产业的主导产品，但是对嵌入式软件产品销售收入的核算方法尚未达成一致的

认识。本文在评析比例估算法和倒扣法的基础上提出了综合比例法的核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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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算出不同类别嵌入式软件产品的硬件制造成本增值率系数

是此公式是否具有生命力的关键。从税收角度来看，该方法中

的平均硬件制造成本取值存在企业操纵的空间，企业可以通

过调低嵌入式软件产品平均硬件制造成本的办法来虚增嵌入

式软件的销售收入，由此获取更多的税收优惠。

圆援 倒扣法B。其计算公式为：单个产品中嵌入式软件销售

收入越整机的平均出厂价原（硬件成本垣员园豫的硬件增值垣人工

成本垣期间费用）。其中硬件成本为生产硬件所用的材料、折

旧、动力与制造费用的合计；人工成本为生产硬件所用的人员

工资、奖金及福利费的合计；期间费用为财务费用、管理费用

与销售费用的合计。以上数据均从企业财务报表及生产成本

明细账中查取，其他指标的解释与倒扣法 A相同。

（1）优点。它具备倒扣法 A的三大优点；它在倒扣法 A的

基础上进一步剔除了人工成本和期间费用，从而减少了对嵌

入式软件销售收入的超量虚算。

（2）缺点。它同样难以避免倒扣法固有的两大缺点。人工

成本和期间费用的取值难以准确获得，且人工成本核算模糊，

由此可能会留给企业太大的成本核算操纵空间；人工成本和

期间费用的归集对象均属于嵌入式软件产品的硬件与软件部

分，而倒扣法却将它们统一归集到嵌入式软件产品的硬件部

分进行扣除，这有可能缩小嵌入式软件产品的软件收入的实

际价值，从而减少了企业相应的税收优惠，必然削弱国家扶持

嵌入式软件行业发展的力度。

三、新的核算方法———综合比例法

员援 设计思路。

（员）规范成本核算，由信息产业部出面组织专家组，针对

不同行业的嵌入式软件产品科学地计算出不同的硬件制造成

本增值率系数。它可以具体分为：淤通过企业的财务收入和生

产成本明细账分别准确地核算出该嵌入式软件产品的平均出

厂价、平均硬件制造成本和平均总成本；于分别计算该嵌入式

软件产品的总成本利润率及其平均硬件制造成本占平均总成

本的比率，两者的乘积即为该嵌入式软件产品的硬件制造成

本的增值率系数，它实际上是利用硬件制造成本与总成本之

间的比率关系来对总成本利润率进行分割。

（圆）参照倒扣法计算公式，准确地计算出该产品中嵌入式

软件的平均销售收入，从而进一步计算出该产品中嵌入式软

件的平均销售收入占平均总销售收入的平均比例系数。

（猿）为了避免宏观经济环境、市场竞争等外部因素对嵌入

式软件产品成本核算所带来的年度影响，宜在分别计算连续

三个年度数据的基础上再取平均值，然后求出各个数据。

（源）本方案涉及两次计算嵌入式软件产品的软件销售收

入：第一次计算着眼于行业层面，通过采集典型样本（典型企

业的典型产品），在实施严格的成本核算基础上计算出该嵌入

式软件销售收入的平均比例系数；第二次计算着眼于企业层

面，通过第一次计算的平均比例系数，具体计算各个企业嵌入

式软件的销售收入。

圆援 操作步骤设计。

（员）相关会计数据的获取。这包括单个嵌入式软件产品的

三年平均硬件制造成本与三年平均总成本的相关会计数据，

它们可以直接从生产成本明细账中获取。

（圆）核算该嵌入式软件产品的相关成本。单个产品的平均

硬件制造成本越原料成本垣物料成本垣直接工资垣奖金+折旧+

税费等其他费用。某产品平均总成本越单个产品的平均硬件

制造成本垣期间费用（即管理费用、财务费用、销售费用之和）

垣税费等其他费用。

（猿）核算该嵌入式软件产品的总成本利润率。单个嵌入式

软件产品的总成本利润率越（某产品平均出厂价原某产品平均

总成本）衣某产品平均总成本伊100%。

（源）核算该嵌入式软件产品的硬件制造成本的增值率系

数。某产品平均硬件制造成本的增值率系数越单个产品的总

成本利润率伊（单个产品的平均硬件制造成本衣单个产品的平

均总成本伊100%）。

（缘）核算该产品中嵌入式软件的平均销售收入。单个产品

中嵌入式软件的平均销售收入越某产品平均出厂价原某产品

平均硬件制造成本伊（员垣某产品平均硬件制造成本的增值率

系数）。

（远）核算该产品中嵌入式软件的平均销售收入占平均总

销售收入的平均比例系数，以此为基础编制出新的嵌入式软

件产品计算标准表。嵌入式软件销售收入的平均比例系数越

某产品中嵌入式软件的平均销售收入衣某产品的平均总销售

收入。

（苑）具体计算单个产品中嵌入式软件的销售收入。单个产

品中嵌入式软件的销售收入越某产品总销售收入伊嵌入式软

件销售收入的平均比例系数。

猿援 方法评价。

（员）优点。首先，本方法核算过程中所采集的数据在企业

会计账簿上均有确切的来源，有会计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的

监督参与，可以较好地保证核算结果的真实性。其次，采集的

典型样本具有行业代表性，且通过相关专家的多方参与，由此

而测算出的嵌入式软件产品中硬件制造成本增值率系数和软

件销售收入平均比例系数具有科学性，从而避免了人为的随

意估算缺陷。再次，利用三年平均值来确定终值的计算方法有

效地平滑了年度因素的波动性影响。最后，最终实际使用的核

算公式简捷明了，具有较强的实用性。总之，以上改进都有利

于各级主管部门以及税务部门更加准确地核算出纳税企业的

嵌入式软件的销售收入。

（圆）缺点。两类系数的测算过程相对复杂，需要采集大量

的典型样本且需要专家的多方论证，这在一定程度上增添了

本方案的实施难度。

【注】本文系信息产业部 2006年重点课题野嵌入式软件

产品分类与核算问题研究冶的阶段性成果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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